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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3 
 
 
 
 
 
 
 
 
本局檔號 : SF(3) HAB/CS/CR 7/7/8 (C1) Pt.3 
來函檔號 :  CB(3)/PAC/R54  
電       話 : 2594 6615 
圖文傳真 : 2802 4893 
 
   
香港中區 
昃臣道8號 
立法會大樓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(經辦人：伍美詩女士) 
 
 
伍女士： 

 
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四號報告書》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

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(第6章) 

 
  閣下於 2010 年 4 月 27 日的來信收悉。現謹提供信內所要

求的資料如下： 
 

(a) 隨函附上民政事務局與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(香港中樂團)
訂立的 2009-10年度及 2010-11年度《資助及服務協議》(只
有英文版本)。由於協議附件 A 的部分內容為商業敏感資

料，因此我們已遮蓋該些內容，包括“(b)部－資助期指

標”中涉及香港中樂團與第三方協商的部分節目詳情；以

及“(c)部－議定編制”中有關香港中樂團員工薪酬福利

的資料，敬請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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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至於政府一般會向海外藝術家/表演團體提供的機位等

級，我們已就此徵詢康樂及文化事務署(康文署)。據了

解，康文署既有的慣常做法是根據訪港藝人/表演團體在

國際上的知名度，為有關藝人/團體提供包括機票安排在

內的委聘條款。署方會通過協商方式落實有關安排。因

此，協議條款因人而異，而較知名的藝術家獲安排商務機

位的情況並非罕見。這項安排與國際演藝市場上沿用已

久，並廣為主辦者所接受的做法一致。 
 

 
 

 
民政事務局局長 

 
(羅莘桉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) 

 
 
 
副本送： 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行政總監 
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  審計署署長 
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
 
 
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